
南華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研究所 
在學資優獎學金辦法 

 

民國 101 年 4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宗旨 

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鼓勵學生認真向學，積極參與研究及相關

活動，乃訂定在學資優獎學金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 名額及金額 

每學期每一年級核定一名，金額視當年度預算而定。 

三、 申請資格 

凡本所註冊在學研究生（包含在職生），於前一學期修選至少三門研究所課程且成績

優良者。 

四、 審核標準 

依前一學期（不包括非研究所課程與非本所承認之外所課程）成績 60%、發表 30％

（累加分數超過者以 30％計）、其他 10％（由所長或導師視其前一學期之服務或其他

所務和活動參與、表現初擬評分）計算審核。 

五、申請期限 

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。 

六、繳交文件 

申請表、前一學期成績單、相關文件證明。 

七、 申請程序 

本獎助學金由學生備妥相關文件後自行提出申請。  

八、 審核 

本獎學金由所務會議討論，決議通過後發放。 

九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熙由本所視需要召開所務會議議定之。 

十、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，呈報人文學院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在學資優獎學金申請表 

系級班別  學號  姓名  

戶籍地址  電話  

通訊地址  電話  

評 分 標 準 佔分比例 初審 評分或建議 

是否有領校內其

他獎學金 

□有    □無 不計分   

前一學期選修科

目數 

＿＿＿＿＿門 三門以上   

前一學期學業平

均分數 

＿＿＿＿＿分 60％   

前一學期操行平

均分數 

＿＿＿＿＿分 不計分   

@前一學期研討

會論文發表篇數 

論文篇數：＿＿＿篇 

論文名稱： 

 

 

每篇 10 分   

※前一學期發表

期刊論文篇數 

論文篇數：＿＿＿篇 

論文名稱： 

 

 

每篇 30 分   

@＋※總計最高佔 30％   

活動參與 活動名稱：   

 

總分 10 分

10％ 

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年   月   日 總計   

附件資料 

□上學期成績單（含操行成績） 

□研討會議程 

□期刊論文抽印本封面（或該期目錄頁或接受刊登證明） 

□活動參與 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 論 □通過   

□不通過   

委員簽章 
 



 


